


 

 
 

变更，预计可能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月 11日、2022 年 11月 11日、2022年 12月 12日、

2023年 1月 11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《关于筹

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7）、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

重组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53）、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56）、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3-001）。 

二、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根据相关规定，积极组织各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对标

的资产的尽职调查以及审计、评估等工作，并就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各相关

方持续沟通协商，对交易方案进一步论证，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正式交易文件。

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

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交易仍处于筹划阶段，具体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协商，最终

方案形成后尚需签署正式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并需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

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。 

2、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、评估及谈判等工作尚未完成，交易双方能否就交

易价格、股权交割安排等事项达成一致并签署正式交易文件，能否通过必要的决

策及审批程序，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，

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2月 11日 


